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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06/08-09(01)
號文件 

⎯⎯ 就 2009 年 4 月

30日會議上所

討論的事項採

取跟進行動的

一覽表  
 

立法會CB(1)1506/08-09(02)
號文件 

⎯⎯ 就 2009年 5月 4
日會議上所討

論的事項採取

跟進行動的一

覽表  
 

立法會CB(1)1506/08-09(03)
號文件  

⎯⎯ 就 2009年 5月 5
日會議上所討

論的事項採取

跟進行動的一

覽表  
 

立法會CB(1)1528/08-09(01)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2009 年 4 月

30日、 5月 4日



經辦人／部門  
 

 3

及 5月 5日會議

席上提出的事

項作出的回應

 
2009年第51號法律公告  
 

⎯⎯ 《建築物 (小型

工程 )規例》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

於附錄 )。  
 
2.  應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答允：  
 

(a) 考慮把經修訂的第 26(4)條所訂，由覆核

委員會在當局接獲要求後舉行會議覆核

被拒申請的時限，由 4個月縮短至 3個月； 
 
(b) 作業備考擬稿一俟備妥，即提供予小組

委員會委員參閱。作業備考應訂明，建

築事務監督考慮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

申請時，會就相關罪行考慮的詳細因素

(例如有關罪行／不當行為的性質、嚴重

程度及干犯罪行／不當行為的時間等 )； 
 
(c) 考慮要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在指明表

格內指出在小型工程完工後處置建築廢

物的地點；及  
 
(d) 作出承諾，表明政府當局會在指明表格

內載述備註，提醒安排進行小型工程的

人有需要在進行小型工程前取得建築物

業主／共同業主的同意，以及有關這些

業主的責任 (包括根據公契須承擔的民

事法律責任 )，以及確定發展局局長會否

在她動議決議案時，在其演辭內就此作

出承諾。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載於 2009年
5 月 15 日 送 交 委 員 的 立 法 會

CB(1)1600/08-09(01)號文件。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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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時間表 
 
3.  小組委員會原則上支持就《建築物 (小型工程 )
規例》 (下稱 "《規例》 ")提出的擬議修訂，以訂明小
型工程監管制度的運作細則，以及在 2009年 5月 20日
的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決議案，藉以實施修訂《規
例》。 
 
4.  由於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其審議工作，主席表
示他會在 2009年5月 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就小組
委員會的商議工作作出口頭報告。  
 
 
II. 其他事項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7月 15日



附錄 

 
《建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小組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09年 5月 7日 (星期四 ) 
時間：下午 4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000000 –  
000327 
 

主席  
 

主席致開會辭  
 

 

000328 - 
011705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梁劉柔芬議員  
劉健儀議員  
劉秀成議員  
陳淑莊議員  
葉國謙議員  

政 府 當 局 簡 介 當 局 就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2009年4月30日、5月4日及5月5日會議

席上進行討論時提出的關注事項所作

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1)1528/08-09(01)
號文件 )。  
 
在公用地方進行小型工程前取得建築

物業主／業主立案法團的同意  
 
葉國謙議員要求當局在指明表格內載

述備註，提醒安排進行小型工程的人

有需要在進行小型工程前取得建築物

業主／業主立案法團的同意，以及有

關這些業主的責任，包括根據公契須

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  
 
建築事務監督 (下稱 "監督 ")把申請轉

交註冊事務委員會審議的時間  
 
為 釋 除 委 員 的 疑 慮 ， 當 局 會 修 訂 第

12(3)條，訂明監督會在收到申請後的 3
個月內把申請轉交註冊事務委員會，

以及召開註冊事務委員會會議。至於

涵蓋續期、將姓名或名稱重新記入名

冊、加入額外小型工程級別／類型／

項目及加入額外獲授權簽署人的申請

的第 15、 19、 23及 25條，當局亦會修

訂其中的類似條文。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會 議 紀 要

第 2(d) 段 所

述 採 取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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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監督就續期申請及重新記入名冊的申

請作出裁定的時限  
 
因應委員的關注，當局會修訂第 15(2)
及 19(2)條，訂明監督會在收到申請或

轉介申請予註冊事務委員會後的 3個
月內，就續期申請及重新記入名冊的

申請作出裁定。  
 
通知申請人申請被拒的理由的時限  
 
監督會根據第 11(1)、12(2)或 12(3)條，

在收到申請或轉介申請予註冊事務委

員會後的 3個月內，將申請結果連同拒

批原因通知申請人。 

 
於圍牆或建築物入口豎設金屬閘，或

改動或修葺位於圍牆或建築物入口的

金屬閘  
 
政府當局回應涂謹申議員的查詢時解

釋，涉及在圍牆或建築物入口豎設金

屬閘，或改動或修葺位於圍牆或建築

物入口的金屬閘的工程，會按照有關

金屬閘的重量及高度列為第 I、第 II或
第 III級別小型工程。就建築物個別單

位的金屬閘進行的工程，則屬指定豁

免工程。  
 
指明在審議申請時會就相關的刑事罪

行或紀律制裁紀錄作出考慮的因素  
 
政府當局表示，詳細的考慮因素 (例如

有關罪行／不當行為的性質、嚴重程

度及干犯罪行／不當行為的時間，以

及所申請的小型工程的類型或級別 )
會在作業備考作出公布，以供業界參

考，從而提高透明度。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會 議 紀 要

第 2(b) 段 所

述 採 取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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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註冊事宜的上訴渠道  

 
委員關注到小規模的小型工程從業員

未必能負擔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的費

用，他們亦要求當局探討除原訟法庭

外，有何可供申請人提出上訴的其他

渠道。因應委員的上述疑慮及要求，

政府當局建議根據經修訂的第 26條成

立另一個註冊事務委員會，以便在接

獲要求下覆核被拒的申請。申請被拒

的人士在接獲監督就拒批申請的決定

及有關理由所作的通知後，可在 28天
內向監督提出書面申請，要求覆核其

個 案 。 如 申 請 人 擬 提 交 補 充 額 外 資

料，他亦可這樣做，並會由註冊事務

委員會與他進行面試。  
 

 

 

 

 
 

  委 員 關 注 到 覆 核 一 項 申 請 所 需 的 時

間，因為註冊事務委員會將於接獲覆

核要求起計的 4個月內舉行會議，而監

督則會在接獲註冊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起計的 3個月內作出裁定。為加快進行

覆核的程序，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

把註冊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覆核被拒

申請的時限，由 4個月縮短至 3個月。 

 
政府當局解釋，儘管監督會盡快處理

覆核要求，為了留有彈性，以供委任

另一個註冊事務委員會及讓申請人提

供補充資料 (如有的話 )，當局必須訂定

較長時限。 

 

經修訂的第 26(8)(a)條訂明，監督可決

定不採納註冊事務委員會就覆核申請

作出的決定及建議。政府當局回應助

理法律顧問的查詢時解釋，在正常情

況下，監督會採納註冊事務委員會的

建議及決定。只有在特殊情況下，例

如申請人其後被裁定干犯了刑事罪行

時，作為註冊當局的監督才會為了保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會 議 紀 要

第 2(a) 段 所

述 採 取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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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障公眾安全而行使不採納註冊事務委

員會的建議及決定的權力。當局會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有關註冊事務委員會

的意見、提出有關意見的理由及監督

的決定和有關理由。在監督就覆核作

出裁定前，監督最初作出的決定及註

冊事務委員會的建議將繼續有效。 

 
有關小型工程的照片的標準規定  
 
政府當局確定，監督會採取務實的方

式，並只會要求從業員在實際環境中

可到達和安全的位置拍照。當局會在

作業備考提供不同情況的實例和附有

說明的圖像，以方便業界遵從。  
 

《建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中所載日子

的計算方法  
 
按照《建築物條例》(下稱 "《條例》")
一向沿用的做法，當局會按曆日計算

日子，而其間的假期也會計算在內。

當局會透過作業備考向業界說明有關

資訊。  
 
宣傳及公眾教育計劃  
 
除了政府當局建議進行的宣傳及公眾

教育工作，以促進公眾對小型工程監

管制度的認識之外，劉秀成議員亦強

調向室內設計專業人士、裝修工程承

辦商及商戶進行宣傳的重要性。  
 
處置建築廢物  
 
委員雖明白處置建築廢物不屬《條例》

的涵蓋範圍，但亦促請政府當局考慮

是否有可能要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在指明表格列明，在小型工程完工後

棄置建築廢物及拆建廢物的地點。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會 議 紀 要

第 2(c) 段 所

述 採 取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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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接受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電子交易條例》
(第 553章 )，以電子方式向政府提交申
請的申請人必須擁有電子證書，以便
進行電子簽署。在提交建築圖則時必
須進行多重簽署。就小型工程而言，
至少需要安排進行小型工程的人 (在
很多情況下為建築物業主 )及註冊小
型工程承建商的簽署。由於擁有電子
證書及簽署的建築物業主及小規模工
程承建商的數目並不多，他們會以電
子方式向監督提交申請的機會極微。
因此，政府當局在現階段並無計劃擴
大《電子交易條例》的範圍以同時涵
蓋《條例》(包括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
政府當局同意考慮長遠而言，採用電
子方式提交申請的可行性。 
 
小型工程項目的圖像與描述  
 
當局已在立法會 CB(1)1528/08-09(01)
號文件附件B，就附表 1、 2及 3中有關
招牌、改動及加建工程、拆卸工程、
指定豁免工程等小型工程項目，提供
有關的例子。 
 

 

011706 - 
013419 

主席  
政府當局  
 

研究《規例》的標明修訂事項文本 (中
文本 ) 
 
政府當局簡介經修訂的第 7、 8、 12、
14、 15、 17、 19、 23、 25及 26條中各
項擬議修訂。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及助理法律顧問的
查詢時澄清下列各點： 
 

⎯ 經修訂的第26(2)(d)條訂明，覆核
要求須在向申請人提供有關監督
所作決定的理由，或監督就註冊
事務委員會的建議所作決定的理
由的日期起計 28天內呈交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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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 第 8(c)條就註冊事務委員會與申

請人進行面試作出規定。註冊事

務 委 員 會 在 研 究 一 項 覆 核 要 求

時 ， 通 常 會 與 有 關 的 申 請 人 會

面；及  
 

─ 經修訂的第 26(9)條的英文本的涵

義，與中文本的涵義相同，兩者

均訂明除非註冊事務委員會的意

見是批准有關的申請，否則監督

不得批准該項申請。  
 
助理法律顧問證實，《規例》英文本

在法律及草擬兩方面皆無問題。  
 

013420 - 
013607 

主席  
政府當局  
 

立法時間表  
 

 

 
 
 
 
 
議會事務部 1 
立法會秘書處  
2009年7月 15日  


